
    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總說明 

 
（108 年 1 月 18 日）北竿鄉民代表會 108.1.18 北代字第 1080000019 號函審議通過 

 

    殯葬管理條例第 21 條之 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於 107 年 5月 1日施行。條

文內容明定經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，應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，至於免費使用

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之標準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定之。 

    為配合上揭中央法律之規定，本鄉同步修正「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

自治條例」第十二條，以配合照顧國內弱勢族群之政策。 

 

 

 

 

 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訂條文對照表 
 條  文    增  修  訂  條  文     原  條 文    說  明 

第十二條 凡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當年列冊有案低收入戶者死

亡使用殯葬設施應免費供其

使用；中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殘障者死亡，得優待其收費標

準繳納二分之一使用費。 

 

 

 

凡本鄉轄內當年列冊有案第

一款低收入戶者死亡使用殯

葬設施應免費供其使用；第

二、三款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、中低收入殘障者死亡，得

優待其收費標準繳納二分之

一使用費。 

按殯葬管理條例增

訂第 21 條之 1 條

文，明定經政府列

冊之低收入戶，使

用公立火化場及骨

灰（骸）存放設施，

應免收使用管理相

關費用，業經行政

院 107 年 4 月 11

日 院 臺 綜 字 第

1070011460B 號函

定自 107 年 5 月 1

日施行。為配合中

央法規政策，本鄉

配合修正，以照顧

國內弱勢族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